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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幼专党委〔2020〕38 号

中共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
关于同意调整机关第二党支部等 2 个基层

党组织所辖二级单位的批复

各基层党组织：

为更好的开展基层党建工作，经学校党委 2020 年 4 月

28 日会议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继续教育学院（培训学院）与体育工作部联合党支

部所辖二级单位由“继续教育学院（培训学院）和体育工作

部”调整为“继续教育学院（培训学院）、幼教集团、体育工

作部和应用技术系”。

二、机关第二党支部所辖处室由“组织宣传统战部、党

政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审计室、工会”调整为“党委组织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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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、党委统战部、党政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室、工会、审计科”。

以上二级单位的党员同志组织关系转入相应的基层党组

织，参加所在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。

特此批复

中共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

2020 年 4 月 29 日

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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